关于加强东莞市园林绿化工程监管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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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园区）城管、林业、交通、水务、人力资源部门，市市政园林管理中心、东莞植物园，市园林绿化与生态景观行业协会：
为贯彻落实绿美东莞及“百千万工程”建设，提升我市园林绿化工程质量，依据《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现就加强园林绿化工程监管工作通知如下：
1、 监管范围
本通知所指监管范围，为东莞市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各类公益性公园绿地、街旁绿地、城市道路（含城市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支路[footnoteRef:0]）附属绿地、广场绿地[footnoteRef:1]、江河道绿地（含碧道）等新建、改扩建公共绿地园林绿化工程。 [0:  依据《城市道路绿化设计标准》（CJJ/T75-2023）划分。]  [1:  依据《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广场绿地率大于或等于35%。] 

二、监管权限分工
（1） 城市管理系统
1、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直管项目范围（东莞植物园、元美公园及直管道路）；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直管项目范围的，市财政投资或融资达到3000万元[footnoteRef:2]（含）或以上的园林绿化工程；其他国有资金投资建设，且建成后交由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管理的园林绿化工程。 [2:  参照《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标准》（T/CHSLA 50001-2018）划分。] 

2、各城管分局：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直管项目范围的，市财政投资或融资的100万元（含）至3000万元以下园林绿化工程；镇财政投资或融资项目100万元及以上的园林绿化工程；城管分局直管范围（道路、公园等）的园林绿化工程；其他国有资金投资建设，且建成后交由属地城管分局管理的园林绿化工程。
当城管分局作为建设单位，则由上级部门负责抽查，每年不少于1次。
3、涉及跨镇街的项目，由建设单位提请市级城管部门组织相关镇街协商明确监管部门。
（2） 林业系统
1、市林业局：负责市林业局直管项目范围；非市林业局直管范围的自然保护地，市财政投资或融资达到1200万元（含）或以上的园林绿化工程。
2、各镇街（园区）林业部门：非市林业局直管范围的自然保护地，市财政投资或融资1200万元以下园林绿化工程；镇财政投资或融资的自然保护地及其他由镇街（园区）林业部门管理的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的园林绿化工程。
3、涉及跨镇街的项目，由建设单位提请市级林业部门组织相关镇街协商明确监管部门。
（三）交通运输系统
市交通运输局、镇街（园区）道路建设监管部门按职责权限具体负责各自新改扩建城市道路配套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竣工验收等行业监管。
（四）水务系统
市水务局、镇街（园区）水务部门按职责权限负责各自水务工程建设项目中配套的绿化工程设计、施工、竣工验收等行业监管。
（5） 人力资源系统
     市、镇街（园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职责权限负责配合对工程施工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等开展检查。
（6） 集体资金投资项目、公路项目建设单位可参照本通知执行。
（7） 100万元以下园林绿化工程监管要求另行规定。
（8） 本分工为市级统筹划定标准，各镇街（园区）可根据本地现有部门职能、工作实际，协商优化调整属地范围内园林绿化及配套工程监管职责划分。
三、监管工作内容
（1） 工程设计
公园、广场绿地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图设计方案，按上述第二条权限分工报城管或林业部门审查。交通、江河道等其他建设项目配套园林绿化工程初步设计方案或施工图设计方案评审前，项目建设单位应征求城管部门意见。如召开专家评审会或论证会，专家组成员应包括园林绿化专家，审查内容详见附件1。设计方案应按照反馈意见修改完善再进行施工。
（二）施工监管
公园、广场绿地项目由城管或林业部门牵头开展监督检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配合。其他建设项目行业监管部门对配套园林绿化工程开展监督检查时，应按上述第二条权限分工邀请城管或林业部门参加。重点检查环节包括但不限于隐蔽工程施工、苗木进场、苗木栽植、安全生产等（详见附件2）。现场发现的问题，由检查单位反馈给建设单位落实整改并进行复查。现场监管信息需同步录入数莞家统一填表报数系统。
（三）竣工验收
公园、广场绿地项目按上述第二条权限分工由城管或林业部门按照附件3内容开展竣工验收监督检查。其他建设项目行业监管部门对配套园林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工作开展监督检查时，应邀请城管或林业部门参加。检查发现的问题应限期整改并进行复查。
（四）移交管养
园林绿化工程在施工保修养护期满、移交管养前，按上述第二条权限分工由城管或林业部门开展工程质量综合评价（详见附件4），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接管单位参加。评价结果供接管单位作为移交接管参考依据。
四、其他
本文提到的投资金额是指，单独立项的园林绿化工程总投资额，或各类建设项目中配套的园林绿化工程分项投资额。
本通知试行两年。

附件：1.东莞市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要点
2.东莞市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现场检查要点表
3.东莞市园林绿化工程竣工验收监督检查表
4.东莞市园林绿化工程质量综合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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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市城建工程管理局、交投集团、东实集团、水务集团。
